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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河南中咨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资质证号
	APJ-(国)-270

	安全评价项目名称
	濮阳市元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

	报告编号
	中咨安评报字[2019]第121号省厅系统报告编号豫安评2020040219

	安全评价项目简介
	濮阳市元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泰化工”）成立于2010 年11 月15日，公司位于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占地面积34797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企业法定代表人路海刚。公司现有职工 39 人，设有总经理办公室、行政管理科、生产部和安环科四个部门；设有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锅炉房、维修室、电工房和化验室等生产单位，配备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1人。生产规模为：150吨/年MA（葵子麝香生产装置）。濮阳市元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于 2017年 5 月8日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500吨/年乙酸溶液[含量10% ~80%]。许可证编号：（豫 J） WH 安许证字[2018]00142。有效期：2017 年 5月 8日至2020 年 5月 7 日。
该公司自上次延期换证以来，安全生产形势平稳，生产装置、安全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
濮阳市元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2000吨/年M系列日化添加剂项目（150吨/年MA生产装置），原设计为将二车间硝化工艺产生（醋酸含量约为9%）的废液经管道输送至醋酸回收装置，醋酸废液先经预热器预热，后进入蒸馏塔，轻组分醋酸蒸汽经冷凝器冷凝后进入萃取塔苯作萃取剂）进行萃取、分馏，轻组分醋酸蒸汽经成品冷凝器冷凝后得到副产品醋酸溶液（10%＜含量≤80%）。因生产成本高，且企业污水处理过程中需要补加碳源， 2019年10月，该公司将二车间硝化工艺产生（醋酸含量约为9%）的废液处理工艺变更为：拆除原有的醋酸浓缩装置，二车间（MA 生产装置）产生的醋酸废液经集水池、地埋管进入污水调节池V0501，自碱液罐的氢氧化钠溶液（25％）经管道进入污水调节池V0501，调节 PH 值至 6-7，然后用泵输送到沉淀罐 V0502、V0503，在沉淀罐中通过加药（硫酸亚铁）絮凝后，进入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河南博能环保科技提供整体设备）进行处理。
该公司2019年10月已经拆除了醇酸回收装置，不再生产乙酸溶液[含量10% ~80%]，因此，该企业不再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安全评价结论
	濮阳市元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制定有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有专职安全管理机构，配备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企业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注册安全工程师均取得有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企业按规定提取、使用安全费用，给职工参加了工伤保险。该企业生产装置采用成熟的工艺技术，生产设备可靠，对重点工艺设置有DCS控制系统，危险化工工艺、重大危险源配备有紧急停车系统，有较完善的安全技术措施并齐全有效。该企业应急预案已经评审备案，危险化学品生产品种经过登记，重大危险源已经评估和备案，特种作业操作人员经过培训取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濮阳市元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针对评价项目组提出的问题和专家审查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整改合格。综合评价结论为：濮阳市元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现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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